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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中国人民

解 放 军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武装部

长教〔2023〕53 号

长宁区教育局 长宁区人民武装部关于 2023学年
长宁区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高中（部）、现代职校：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强军思

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强军目标根本要求，根据《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关于做好本市 2023 年高

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23〕

10 号）精神，切实做好 2023 学年长宁区高中学生军事训练教

学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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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区教育局和区人武部共同成立长宁区高中学生军事训练教

学领导小组，由教育局和人武部领导担任领导小组成员。成立

高中学生军事训练指挥部工作组，由教育局分管局长任组长，

各相关科室人员担任组员(指挥部设在区教育局德育科，电话：

22050731)。各校应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协调各项

工作，确保军政训练工作的正常开展。军政训练期间，区传染

病防控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同上。

二、训练科目：

基本军事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详见高中学生军政训练实

施方案（附件１)。

三、训练安排：

2023 年 8 月，采用走训或住训形式。教学时长原则上为 5

天 40 课时，不足课时可在 2023 学年中予以完成。各校根据校

情学情可达９天 72 课时。

2023 年 9 月 17 日~9 月 22 日，分批赴上海市青少年校外

活动营地——东方绿舟开展(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四、训练要求：

1.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校应建立领导班子，加强对军

政训练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确保组织落实、计划落实、场地落

实、经费落实，保证军政训练质量。基本军事技能承训教官可

由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骨干出任，也可聘请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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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退役大学生）参与军训承训工作。做到文明施训、科学

授训，严禁体罚、打骂学生及其他不文明行为在校内发生。

2. 广泛宣传、团结协作。各校应认真做好学生军政训练的

宣传工作。开训前要做好学生和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争

取街道社区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如与街道武装部联手等

方式。在训练中应团结协作，面向全体学生，重在实效，抓好

班、排建设。

3. 结合契机，开展活动。结合国际国内当前形势，围绕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等主题，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

军事技能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

育，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增强国防

观念，提高综合素质。

4. 加强培训，人道救助。有效落实“两纲”教育，弘扬“红

十字”精神，充分利用好相关教育资源，开展救护包扎、心肺

复苏等实地操作培训，将人道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

主义和生命教育有机结合。

5. 拓展视角，丰富内容。为在高中军政训练中不断增加学

生的凝聚力、创造力，强化国防观念，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激

情，组织学生开展红色电影观摩、摄影、板报比赛等形式多样

活动。

6. 严格纪律、确保安全。训练中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保证各项训练活动有安全措施，防止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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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做好食堂卫生消毒工作，加强饮用水卫生管理。

要特别做好防暑降温保健工作，注重军训期间的饮食科学营养。

凡遇黄色高温预警信号（35℃以上）天气，训练时间和内容要

相应调整，将室外训练活动安排在上午 10:00 前和下午 16:00

后进行。如遇橙色高温预警信号（37℃以上）天气，暂停室外

军训活动。住训学校要做好宿舍的消防安全工作。

7. 健康监测，落实预案。成立传染病防控工作应急领导小

组，制定应急预案。确定专人，落实晨检、午检及日常健康巡

查制度、公共场所消毒与通风制度。军训期间实行日报制度，

并配备隔离室和卫生保健人员。对于发热（体温大于 37.3℃）、

腹泻等病例，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一旦发现病例异常增多的

情况要及时上报，并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处置，及早

发现疫情苗子，采取应对措施防止疫情的蔓延和传播。

8. 探究创新，拓展内容。根据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印发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研究和探索

新形势下预备役训练与学生军训和学生素质教育有机结合的方

法。

9. 检验效果，强化考核。

⑴ 加强对学生的考核。根据《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

练教学大纲》要求，各校在完成军训内容后，做好对参训学生

的考核鉴定工作。在考核鉴定的基础上，完成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相关部分内容填报，并作为兵役登记重要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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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加强对学校的考核。长宁区军政训练指挥部加强对各

校的军政训练工作考核。考核内容为：领导重视、计划落实、

政训内容、组织纪律、宣传工作、安全卫生、内务管理、团结

协作、总结发扬、考核成绩等 10 个项目，考核形式为分散集中

制。

特此通知

附件：1. 高中学生军政训练实施方案

2. 高中学生军政训练成绩评定标准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长宁区人民武装部

2023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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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中学生军政训练实施方案

科目 目的要求 内容
训练

时间
方法 备注

基本

军事

知识

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主要内

容；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

质、宗旨和光辉历程，了解人

民军队光荣传统，培养热爱人

民军队的感情。了解我国国防

和军队领导体制、新时代国防

建设主要成就、国防法规定的

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服

兵役中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国

防观念，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强化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思想

观念

1.军政训练动

员报告
0.5 课时

讲解

讨论

练习

看资料片

各校可根

据住训的

实际情况

作适当调

整

2.人民军队发

展历程，人民军

队光荣传统

2 课时

3.国防和军队

领导体制，国防

和军队建设成

就，国家安全与

公民责任

1 课时

基本

军事

技能

了解《队列条令》，掌握队列

动作基本要领，培养组织纪律

观念、良好的行为举止，磨炼

顽强作风和坚韧意志

《队列条令》，

立正、稍息、跨

立、敬礼，停止

间转法，行进与

停止（齐步、跑

步、正步），步

伐变换，坐下、

蹲下、起立等

18 课时

讲解

示范

练习

实际体验

同上

考核

评价

基本军事知识考试

学习考核、学生

小结及班、排评

议

1 课时

根据卷面成

绩、平时作业、

课堂表现和考

勤情况综合评

定

考核成绩

评定结果

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

评价，作为

兵役登记

的重要参

考内容
基本军事技能考核

个人列队动作：

立正、稍息、停

止间转法齐步、

跑步、正步走

1.5 课时

根据学生参训

考勤情况、训

练表现、军事

技能掌握程度

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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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高中军训指挥部



— 8 —

附件 2

高中学生军政训练成绩评定标准

项目

序号
考核内容 要求

成 绩 评 定

满分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1
立正、稍息、跨

立、整齐报数

动作准确迅速，

声音宏亮
10 分 9-10 分 7-8 分 6 分 <6 分

2 停止间转法
动作整齐划一，

靠腿有力，果断
10 分 9-10 分 7-8 分 6 分 <6 分

3 齐步与立定
迈腿到位，摆手

自然，队形整齐
20 分 18-20 分 15-17 分 12-14 分 <12 分

4 跑步与立定
跃腿迅速到位，

队形整齐
20 分 18-20 分 15-17 分 12-14 分 <12 分

5 正步与立定

排面整齐，踢腿

到位，动作协调

一致

20 分 18-20 分 15-17 分 12-14 分 <12 分

6 队列纪律

着装整齐，姿态

端正，精力集

中，精神振奋

20 分 18-20 分 15-17 分 12-14 分 <12 分

备

注

1.成绩评定依据：优秀：着装整齐、态度端正、精神振奋、动作准确、熟练、

遵守队列纪律；良好：着装整齐、态度端正、精神振奋、动作比较准确、熟练；

及格：动作基本完成，不够准确熟悉。

2.每个动作做两遍。

3.每个班级(排)汇报时，进退场必须跑步。

长宁区高中军训指挥部



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4 日印发


